
2004年第 7號法律公告

《2004年護士 (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)
(修訂)規例》

(由香港護士管理局在宪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批准下
根據《護士註冊條例》(第 164章)

第 27(3)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4年 4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關於考試的一般條文

《護士 (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)規例》(第 164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13(3)條現予廢
除。

香港護士管理局
主席
汪國成

2004年 1月 7日

註 釋

本規例廢除《護士 (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)規例》(第 164章，附屬法例 A)第 13(3)
條。根據該條文，在一項規定考試中兩次不合格的註冊護士申請人，如非已在經批准
的訓練學校再接受為期不少於 6個月的訓練，便無權再參加該項考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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